






































第一节 项目合同条款

1.定义和解释

1. 1本次进行询价的工作内容（即本项目〉为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段建设用地报

批技术服务。

1.2委托方 E 四川乐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即合同协议书中的
“

甲方
”

。

1.3 受托方z即合同协议书中的
“

乙方
”

， 指其报价文件己为委托方所接受， 并与委托方签

订了合同协议书承担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段建设用地报批技术服务。

1.4技术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修订版）、 《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

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士资源部第69号令〉以及国家级有关部委、 四川省等相

关方面的现行标准、 规范、 规程、政策和办法等， 以及委托方的其他书面要求。

1.5成果文件：指受托方按有关标准、 规范、 规定提交的成果产品。

1.6签约合同价z指签定合同时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合同总金额。

1. 7合同价格z指受托方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全部工作， 委托方应付给受托方的金额， 包括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进行的调整。

1.8不可抗力 E 指委托方与受托方不能预见、 或不能采取措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或

社会政治因素等。

1.9天z除特别指明外， 指日历天。 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 开始当天不计入， 从次日开始

计算。 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4:00。

2.服务周期及内容

2. 1服务内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订版）、《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

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土资源部第69号令）以及国家级有关部委、 四川省等相

关方面的现行标准、 规范、 规程、政策和办法等要求的为准：取得该项目建设用地批复， 以及为

完成该项服务必要的后期服务。

2.2服务期z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不超过120 日， 实际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

2.3成果交付： 取得该项目建设用地批复， 提交该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报自然资源部〉材料

汇总文本2份， 电子光盘l张。

3.违约与赔偿

3. 1委托方的违约

3. 1. 1由于委托方变更项目、 规模、 条件， 而造成己完成的工作返工， 委托方应按受托方实

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3. 1. 2在合同履行期间， 委托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但并非受托方原因造成）， 委托方

应接受托方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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